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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理工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

资〔2016〕5 号

实验室是进行教学科研的重要场所，为了加强学校实验室的安全管理，明确实验室安全

管理工作职责，保证实验教学正常进行，保障学校财产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参加实验学生的

人身安全，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为各院（部）行政一把手，各院（部）分管实验

室领导、实验室主任和各实验室管理人员分工负责。

第二条 严防火灾事故。

（一）实验室内严禁吸烟，严禁存放与实验无关的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二）要经常检查实验室所有电气设备。线路的裸露部分必须采取可靠的绝缘保护措施，

各种电源开关、插座的绝缘外壳要完好，要经常检查供电线路连接部位，保持接触良好，严

禁乱拉乱接电源和超负荷用电。

（三）各类加热、发热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有专人看管，使用完成后必须切断电源或

气源。

（四）实验室对实验必须的易燃、易爆、强腐蚀性、剧毒等物品，要分类妥善保管。化

学危险物品使用严格按照《江苏理工学院化学危险物品管理办法》（院教发〔2007〕76 号、

院保发〔2007〕9 号）执行。

（五）实验室的冰箱、微波炉、电炉等相关设备不能用于生活目的。

（六）严格遵守消防管理条例。实验室工作人员应掌握灭火器及灭火毯的正确使用方法，

学会一般火灾的处理方法，即扑救、疏散、报警。

第三条 严防人身伤亡事故。

（一）学生和教师实验时必须严格遵守各种仪器设备及实验过程的安全操作规程。

（二）进行可能发生爆炸及其他危险的实验，一定要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第四条 加强保卫，严防失盗造成的财产损失。

（一）实验室的钥匙应有专人保管，不得私自配备或转借他人。

（二）未经许可，外单位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实验室。对设备进行维护维修及其他各类来

访、参观的外来人员，要实行来访登记制度。

第五条 建立实验室安全检查上报制度。

（一）各实验室管理人员每天下班前，必须对所负责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实验室管理

人员清点实验工具、实验器材、危险物品，并切断电源、水源、气源、火源，关闭门窗，同

时向实验室主任汇报检查情况。

（二）实验室主任每周向实验室分管领导汇报实验室安全检查情况。

（三）各院(部)须在每月 5 日前向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上报上一个月实验室安全检查情

况表，见附表。

（四）放假期间实验室安排人员值班，并做好值班记录。

（五）如果院(部)在实验室安全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及时向学校有

关职能部门报告。

第六条 对因违章操作，玩忽职守、忽视安全而造成的失火、爆炸、被盗或人员伤亡等

事故，一经查实，将按照学校相关规章制度予以严肃处理，对触犯法律的，将按司法程序移

交司法部分处理。

第七条 实验室毒、危化品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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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1）本院任何人不得从事制备毒品的教学和科研实验；

（2）相关人员每学期期末必须向中心实验室提出实验教学和科研项目所需易制毒化学

品的购买计划；

（3）中心实验室审核后，由学院指派专人办理公安机关审批手续；

（4）购置的易制毒化学品由专人保管，并做好出入库手续，建立保管台帐；

（5）使用人员必须做好使用过程记录，包括领用、使用、结余台帐；

（6）不在计划内的教学和科研实验项目，须使用易制毒化学品时，必须向中心实验室

提出领用申请；

（7）中心实验室负责建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档案，并定期就管理环节出现的问题进行

自查和总结。

（二）剧毒及危险品领用、保管管理

剧毒及危险品是涉及人身安全的一类特殊化学物品，对于其领用和保管应严格加强管

理。

（1）从安全大局出发，教学和科研实验应尽量避免使用剧毒品和危险品。确有必要使

用剧毒品、危险品时，必须书面向学院提出购买申请，经学院批准，保卫处备案，公安机关

审批后，方可购买；

（2）专人保管。剧毒及危险品必须要有两人保管，为了加强安全措施，剧毒药品应存

放在专用库房的保险柜中,保管人员、使用人员和保卫处人员同时到场才能打开保险柜；

（3）实验领用时，领用人员必须持分管院长的批条，保管人员才能发放，批条留下备

案；

（4）剧毒及危险品发放时，领用人、两名保管人员和保卫处人员必须同时到场，用红

笔在发料单上精确记录下领用数量，必须四人同时签字认可；

（5）实验结束后，如果有剧毒及危险品未用完，领用人员必须及时将所有剩余的剧毒

及危险品全部返库，由两名保管人员和保卫处人员认真称取重量，用红笔将剩余数量记录下

来，三方签字认可；

（6）保管人员要对剧毒及危险品进行每月一次的检查，检查时，必须有保卫处人员在

场，将检查结果记录在案；

（7）如发现剧毒及危险品有遗失等情况，管理人员必须及时向分管院长和保卫处汇报。

第八条 本规定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和保卫处负责解释。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2016 年 11 月 25 日


